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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
和俊礼 , 李娜 , 申秀琴 , 高怀伟 , 刘庆表 , 郑桂芳 , 王琨

HEJu-li, LINa, SHENXiu-qiu, GAOHuai-wei, LIUQing-biao, ZHENGGui-fang, WANGKun

(陕西省卫生监督所 , 陕西 西安　710054)

　　摘要:采用现场检查记录表 , 对全省 49家职业健康检查

机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记录。结果显示 , 职业健康监护

资料的规范性不容乐观 , 其中包括职业健康检查表填写不完

整 (16.33%)、 检查结论不严谨 (71.43%)、 职业健康检查

报告不全面 (26.53%)、 疑似职业病未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和

告知劳动者本人 (40.82%)、 职业禁忌 证无调离建议

(44.90%)等。此外 ,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数量少 、 分布不均

等也是制约我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全面覆盖 、 规范开展的重

要因素。

关键词:职业健康检查;健康监护资料

中图分类号:R13　　文献标识码:B

文章编号:1002-221X(2009)02-0145-03

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(以下简称体检机构)是贯彻落实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, 保护劳动者健

康权益的重要的技术服务机构 。为了加强对体检机构的管理 ,

规范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, 我们对全省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

的 49家体检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 , 对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

分析如下。

1　对象与方法

1.1　对象

经陕西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在准许范围内从事职业健

康检查工作的 49家医疗卫生机构 , 其中疾控中心 15家 、 社

会综合性医院 16家 、 行业或企业所属医院 18家。

1.2　方法

按照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检查记录表 , 由 2名以上

职业卫生监督员现场填写 , 记录表内容包括被检查机构的基

本情况 , 人员 、 仪器设备情况 , 开展工作情况及违法情节等 5

个方面。本文重点对职业健康检查表 (以下简称体检表)填

写的完整性 、 个体检查结论 (以下简称体检结论)的严谨性 、

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 (以下简称体检报告)的全面性 、 疑似

职业病告知程序 、 职业禁忌证的报告及建议程序等职业健康

监护资料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体检机构的来源与分布等进行

统计分析。

2　结果

2.1　体检机构的来源及分布

我省现有体检机构中 ,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5家 (市级疾

控 10家 、 区县级 5家), 社会综合性医院 16家 (市级 12家 、

县级 4家), 行业或企业所属医院 18家。在我省 10个设区市

的管辖区域 , 体检机构分布最多的有 10家 , 最少的只有 1

家 , 平均每个设区市管辖区约有 5家 , 有 70.09% (75/107)

的区县辖区内没有体检机构。

2.2　健康监护资料中存在的问题

检查发现 , 有 16.33%的体检机构体检表填写不完整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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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.43%的体检机构体检结论表述不严谨;26.53%的体检机

构体检报告内容编写不全面;对在体检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职

业病和职业禁忌证没有按要求报告 、 告知 、 建议的体检机构

分别占 40.82%和 44.90%;另有 18.37%的体检机构的职业

健康检查专用章制作或应用错误 , 见表 1。

表 1　健康监护资料存在的问题

机构来源 数量 体检表填写不完整 体检结论不严谨 体检报告不全面 无疑似职业病告知 无职业禁忌证调离建议 印章错误

疾控 15 1 (6.67%) 11 (73.33%) 2 (13.33%) 3 (20.00%) 4 (26.67%) 2 (13.33%)

社医 16 2 (12.50%) 11 (68.75%) 6 (37.50%) 6 (37.50%) 6 (37.50— %) —

企医 18 5 (27.78%) 13 (72.22%) 5 (27.78%) 11 (61.11%) 12 (66.67%) 7 (38.89%)

合计 49 8 (16.33%) 35 (71.43%) 13 (26.53%) 20 (40.82%) 22 (44.90%) 9 (18.37%)

2.3　体检机构从事职业性体检的工作经历

在依法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之前 , 曾经从事职业性健

康体检的机构有 26家 , 占 53.06%;具有 5年以上职业健康

体检工作经验主检医师的体检机构 25家 , 占 51.02%;这些

主检医师大部分就职于企业医院和市级疾控中心 , 有 42.86%

的体检机构既无职业健康体检工作经历又无专职主检医师 ,

见表 2。

表 2　各级职业健康体检机构工作经历及主检医师分布

机构
来源

数量

有职业体检经历机构 无职业体检经历机构

有主检
医师

% 无主检
医师

% 有主检
医师

% 无主检
医师

%

疾控 15 7 46.67 3 20.00 — — 5 33.33

社医 16 3 18.75 — — 2 12.50 11 68.75

企医 18 13 72.22 — — — — 5 27.78

合计 49 23 46.94 3 6.12 2 4.08 21 42.86

3　讨论

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是一项法律性 、 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

作 , 凡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经省级卫生行

政部门批准 , 同时 ,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从事职业健康检查

的医疗卫生机构有监督管理的责任 [ 1] 。 体检机构数量少 、 分

布不均是制约我省职业健康监护覆盖的主要因素 , 同时 , 现

有体检机构在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又是我们

亟待规范和解决的主要任务。

检查中发现 , 有 9家体检机构 (2个县级疾控 、 7个企业

医院)的职业健康检查专用章使用错误 , 如 “ ××医院体检

专用章” 、 “ ××县疾控中心预防性健康检查专用章” 等。反

映了这些体检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主检医师对职业卫生相关

法律 、 法规 、 规章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没

有认真学习掌握 , 思想观念没有转变 , 职业健康检查工作还

停留在固有模式上 , 也反映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体检机构

的监督管理工作没有落实到位。

职业健康监护资料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反映体检机构的工

作质量。体检表填写不完整主要是指职业史填写不详细 , 对

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具体名称 、 接触的起止时间 、 有无防

护措施等没有填写或填写不全 , 有的体检表未填写既往史 ,

有的症状栏全部空白。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是职业健康体检的

前提条件 , 决定着体检项目 、 体检周期的确定 [ 3] , 同时也影

响体检结论的表述 [ 3] 。我们将 35家体检机构的不规范体检结

论大致分为三种类型: (1)不严谨 , 如 “体检结果正常 ”;

(2)不专业 , 如 “体检未发现异常”、 “未发现职业损伤 ”;

(3)不全面 , 如 “某某疾病”、 “可疑某某职业病” 等。对劳

动者个体体检结论的表述已有文献报道 [ 4] , 我国 2007年发布

实施的 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已明确规定 , 对劳动者个

体的健康状况结论可分为 5种 , 包括目前未见异常 (本次职

业健康检查各项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)、 复查 (检查时发

现单项或多项异常 , 需要复查确定者 , 应明确复查的内容和

时间)、 疑似职业病 (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或可能患有职业

病 , 需要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诊断者)、 职业禁忌证

(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证的患者 , 需写明具体疾病名称)和其

他疾病或异常 (除目标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或某些检查指标

的异常)。

体检报告内容不全面 、 格式不统一在一些地区也是比较

普遍的现象 [ 5] 。 本次检查发现 , 在 37.50%的社会医院和

27.78%的企业医院中体检报告内容不全面问题尤为突出 , 具

体表现为:体检总结报告中没有明确本次体检的对象 、 接触

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 、 体检项目 、 体检依据 、 指导性建议;

没有结合作业现场检测评价资料对查出的异常结果和劳动者

健康状况进行综合分析;只有个体检查结果汇总报告而缺少

总结报告。而体检报告内容编写相对比较全面 、 格式编排比

较合理的是来自疾控系统的体检机构 , 这与市级疾控中心大

多具有检测评价的资质或检测评价工作经历有关。 46.67%的

疾控中心和 72.22%的企业医院既有职业性体检工作的经历 ,

又有相对经验丰富的主检医师 , 这也是大部分疾控中心和企

业医院体检报告相对较好的重要原因。

本次检查还发现 , 有 61.11%的企业医院和 37.50%的社

会医院对发现的疑似职业病仅以体检报告的形式发送给企业 ,

并没有直接通知劳动者本人和上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。同样 ,

在对发现的职业禁忌证没有提出调离建议或限期复查的体检

机构中 , 企业医院和社会医院分别占 54.55% (12/22)和

27.27% (6/22)。而来自疾控的体检机构则显示了多年从事

职业健康体检和处理职业性异常体检结果的经验。

综合上述发现的问题 , 我们认为制定统一的体检报告格

式等职业健康监护相关资料的固定模式是提高体检机构工作

质量 、 促进健康监护工作规范发展 、 有利于检查评比的重要

因素;加强对体检医师尤其是主检医师的法律 、 法规 、 标准

和职业病临床 、 职业卫生防护等专业知识培训是提高和规范

体检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;加大对体检机构的监督检查 , 依

法规范和管理体检机构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;合

法合理增加体检机构的数量是扩大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覆盖面

和提高职业健康监护率的重要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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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电离辐射为主要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的卫生管理
刘长安

LIUChang-an

(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, 北京　100083)

　　摘要:依据我国有关职业卫生法规和标准 , 简要讨论了

以电离辐射为主要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的分类管理制度 、

工作内容 、 主要审管要求及卫生行政处罚等问题。

关键词:建设项目;职业病危害;电离辐射;卫生审查

　　中图分类号:R141　　文献标识码:B

文章编号:1002-221X(2009)02-0147-03

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(放射防护)的前期预防监督的

主要法律依据包括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[ 1] 、 《建

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》 [ 2, 3] 、 《放射诊疗管理规

定》 [ 4] 、 《卫生部关于实施 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

法〉 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[ 5] 、 《建设项目职业卫生审查规定》 [ 6]

和 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编制规范 》[ 7]等

卫生法规和技术标准 。本文依据上述法规和标准 , 简要讨论

以电离辐射为主要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的分类管理制度 、

工作内容 、 主要要求及卫生行政处罚等问题。

1　建设项目的分类管理

1.1　建设项目分类

以电离辐射为主要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分为 A类 (职业

病危害严重)、 B类 (职业病危害一般)和 C类 (职业病危害

轻微)等三类 [ 7] , 具体分类情况和举例见文献 [ 7] 的附录 A。

1.1.1　A类　包括核设施 、 甲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、 辐照加

工设施 、 放射治疗设施 、 加速器设施和使用或贮存单个密封

源活度 >3.7×1010Bq的设施等建设项目。

1.1.2　B类　包括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、 深部 X射线治疗

机 、 X射线探伤机 、 CT扫描装置 、 诊断 X射线机 、 行包 X射

线检查设施和使用或贮存单个密封源活度为 3.7×108 ～ 3.7 ×

1010Bq的设施等建设项目。

1.1.3　C类　包括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、 核子计应用 、 含

X射线发生器的分析仪表和使用或贮存单个密封源活度≤3.7

×108Bq的设施等建设项目。

1.2　管理要求

1.2.1　预评价报告的卫生审核　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 ,

要求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评价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编制

“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(放射防护)预评价报告”, 对 A类建

设项目 , 编制预评价报告书 (见文献 [ 7] 第 5章和附录 D);

对 B类建设项目 , 编制预评价报告表 (见文献 [ 7] 附录 E

的 E.1章)或报告书;对 C类建设项目 , 编制简单的预评价

报告表 (见文献 [ 7] 附录 E的 E.2章)。 对 A类 、 B类建设

项目 , 应按照 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》 有关规

定进行预评价报告审核;对 C类建设项目采取备案管理。

1.2.2　防护设施设计的卫生审查　对 A类建设项目 , 在初

步设计阶段 , 要求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该项

目编制职业病 (放射)防护设施设计专篇。卫生行政部门组

织专家对职业病 (放射)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进行卫生审查。

1.2.3　竣工验收　竣工验收前 , 要求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评价

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编制 “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

制效果 (放射防护)评价报告”, 对 A类建设项目 , 编制控

制效果评价报告书 (见文献 [ 7] 第 6章和附录 D);对 B类

建设项目 , 编制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表 (见文献 [ 7] 附录 F

的 F.1章)或报告书;对 C类建设项目 , 编制简单的控制效

果评价报告表 (见文献 [ 7] 附录 F的 F.2章)。

对 A类和 B类建设项目 , 按照 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

类管理办法》 有关规定进行技术审查 , 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技

术审查结论进行现场验收;对 C类建设项目采取备案管理。

1.3　工作分工

1.3.1　卫生部　负责下列建设项目的备案 、 审核 、 审查和竣

工验收:(1)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

门审批 、 核准或备案 , 总投资在 500亿人民币以上的建设项

目;(2)核电站建设项目;(3)跨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行政

区域的建设项目 [ 3] 。

1.3.2　地方卫生行政部门　其他建设项目的备案 、审核 、审查

和竣工验收, 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。

2　工作内容和主要要求

2.1　要点

对建设单位的监督 , 重点审查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规定提

交职业病危害 (放射防护)评价报告或职业卫生专篇 , 申请

卫生审核 、 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。

对卫生审核 、审查和竣工验收过程的监督 , 重点审查职业

病危害(放射防护)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资质;评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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